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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函
地址：54058南投市民族路499號
承辦人：技士 蔡穎哲
電話：049-2222542
電子信箱：yingche@nantou.gov.tw

受文者：南投縣埔里鎮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5日
發文字號：投畜防疫字第114000288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

主旨：依據世界動物衛生組織(WOAH)網站資訊，馬利共和國

（Republic of Mali）於114年8月29日通報再次發生非洲

豬瘟。疫情係於中南部塞古區之豬場，共57頭發病。為防

範該疫病藉活豬及其產品入侵，請確依說明加強辦理，以

維護我國農畜產品生產安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114年9月4日防檢二字第

1141868682A號函辦理。

二、請輔導（轉知）所轄(屬)養豬相關業者，持續落實門禁管

制、人車進出、畜牧場消毒等生物安全措施，並加強相關

防疫宣導，畜主及獸醫師遇有疑似病例應立即循線通報當

地公所及本所，俾利即時反應及處置。

三、請呼籲所轄(屬)養豬相關業者避免前往馬利共和國等疫區

國家畜牧場進行參訪或接觸動物，返國後亦須更換衣物、

淋浴並澈底消毒，並於1週後方可再進入動物飼養場，以確

保所飼養動物之健康及防疫安全。

正本：南投縣南投市公所、南投縣埔里鎮公所、南投縣竹山鎮公所、南投縣草屯鎮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40025484

■■■■■■農觀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9/05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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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、南投縣集集鎮公所、南投縣名間鄉公所、南投縣中寮鄉公所、南投縣鹿谷鄉
公所、南投縣水里鄉公所、南投縣魚池鄉公所、南投縣國姓鄉公所、南投縣信義
鄉公所、南投縣仁愛鄉公所、南投縣養豬協會、南投縣毛豬運銷合作社、南投縣
南投市毛豬產銷班、南投縣埔里鎮毛豬產銷班、南投縣竹山鎮毛豬產銷班、南投
縣名間鄉毛豬產銷班、南投縣中草毛豬產銷班、南投縣水里鄉毛豬產銷班

副本：

41


